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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长制”是在探索河流管理中的科学理论和实践
成果，其是一种责任机制的科学体现，在执行长效管理的过程
中，发挥较为突出的管理优势。在“河长制”的相关制度中，
具备更加到位的管理优势，是提升河流管理的重要手段。因
此，要能重点落实好“河长制”在长效管理模式构建中的积极
策略，以不断地实践探索和积极改善，提升河流长效管理能力
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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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流的长效治理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的一项重要组
成部分，实际的管理效果与长效管理模式的落实与否具有重要
的关联，因为河流存在问题的影响是往往是长期化的、深入化
的，在执行管理模式探索和落实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能体现出
长期化的管理效应，做到有关问题真正的解决和改善。

二、“河长制”的起源与内涵

“河长制”最早是2007年由江苏省无锡市在应对太湖蓝藻
暴发时推出的。因为其在当时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为了能
提升对于河流的治理能力，落实责任机制，“河长制”从此应
运而生。该项制度在当时的河流治理过程中，收获了较为明显
的治理效果，此后，在其他地区逐渐的得到推广使用，比如先
后在江苏、云南、山东、浙江等均对该模式进行效仿。“河长
制”是指在特定的河流管理范围内，由负责河流管理的具体管
理人员担任河长，全面负责和指挥管理有关的特定河流问题，
在河流的管理过程中，将责任和目标更加的明确化。一般河长
一职是由负责河流管理的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员担任，其能利用
其既有的管理权利，协调各方的组织力量，能提升管理的效率
和效果。其实际上是有关河流管理部门提升管理责任意识、改
善管理模式的一种具体体现，更加突出了对于问责机制的落实
特点，同时能便于群众的监督，提升河流污染问题的实质性解
决能力。

三、河长制管理制度

（一）巡查制度
以“河长制”的河流管理制度，严格在“河长”的统一领

导下，科学的制定巡查制度，并能以“河长制”的负责制度模
式为蓝本，推行在下属巡查制度中的负责制度体现，比如对于
具体的巡查方式、时间、人员等一一对应起来，通过建立持续
化的巡查机制，落实对于河流问题的识别能力，提升在河流污
染突发情况预防以及污染隐患识别的能力。

（二）信息公示制度
“河长制”是一种责任机制，其同时也为落实监督机制，

尤其是群众监督机制提供了较高的保障能力。对于公式制度的
具体公式内容包括：河流名称、河道长度、河长姓名及职务、
河长职责、联系部门、工作目标及任务、举报电话等。另外，
要能根据河流管理过程中的实际需求、重点的监管对象内容，
进行机动灵活的调整，切实的做到对于群众重点关心的信息和
重要价值信息全面的公式。投诉制度是与信息公式制度相配合
的制度内容，其主要是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将群众力量发挥出
来，做到在公示过程中，能积极的接受群众的意见和监督，建
立政府河流治理部门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群众的
知情权满足效果，同时对于群众的疑问能及时有效的解答，有
关工作的开展能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对于存在的客观
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也能做到上级部门的信息及时获取，能
采取果断及时的问题处理措施，解决管理不利的问题。

（三）长效管理制度
主要是对常态管理、动态跟踪、长效运行等制度进行完

善，这样一旦发现问题可以立即整改，并且整改时间不能超过
规定时间，以此保证各项工作开展的效率。

四、河流“河长制”长效管理模式推行策略

（一）管理目标明确化
以“河长制”为抓手的长效管理工作，需要做到在管理

过程中，具备较为突出的目的性，能在管理工作的开展以及管
理措施的制定落实中，以明确化的管理目标指导有关工作的开
展，检验有关工作的管理效果。管理目标的明确化主要是能明
确河流管理的具体任务，包括各项污染物的具体指标数据、河
流管理的各项工作开展负责人等，能做到长效管理机制，能按
照科学明确的管理依据和要求有序的进行。

（二）有关管理程序
主要是能在“河长制”长效管理的落实过程中，能对于具

体管理对象问题的解决路径明确化，做到在管理过程中，能具
备科学的管理程序流程保障。管理程序的设定要能符合长期管
理执行的需要，满足常态化的管理需求，同时能在不同的河流
污染突出的季节，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手段，做到管理执行依
据充分。

（三）增强协调机制
“河长制”的长效管理机制，要能注重对于各项可利用优

势资源的协调，能实现在长效管理的过程中，建立标准化的协
调配合机制，主要是能明确各个管理结构和人员的管理配合责
任和义务，能在“河长”的管理调动中，发挥出各方积极配合
的效果，能提升河流管理的反应能力，提升河流管理和污染治
理的效率。

（四）完善配套措施
长效管理机制的建设，要能做到在长期管理的过程中，任

何河流污染问题都能及时的获得可利用的资源设备，能具备较
高的应急保障能力。因此，河流管理过程中的配套机制，同样
要能发挥出良好的长效管理和维护效果，应对于应急物资的总
量以及设备的性能情况及时有效的管理，做到在工作开展的过
程中，具备较高的可获得优势。

（五）做好公开公示工作
“河长制”为抓手的长效管理，就是要能积极的引入群众

监督的作用。做好必要的信息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质疑、
建立群众有关问题的信息交流平台，是提升信息公开公示工作
质量的重要体现。同时公开公示工作也是向社会传递河流保护
意识，自觉约束不良行为的有效宣传途径。“河长制”长效
管理建设效果需要群众监督，同时河流的管理效果，要能依靠
广大群众维护，通过群众与管理部门的不懈努力，提升管理效
果。

五、结语

以“河长制”为抓手的长效管理模式，更加符合河流治理
的需求，在落实“河长制”的过程中，应重点做到对于科学推
行策略的有效管理，使其在管理过程中，正直具备较高的管理
优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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